南通市崇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劳动保障监察强制执行催告书
崇人社察催字〔2025〕第14号
江苏越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：
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612061862456X
法定代表人：徐勇彬
单位注册地址：南通市崇川区外环西路38号24幢205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因你单位未提供从善双2022年在北濠桥东村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上用工原始资料，我局于2025年4月24日向你单位送达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崇人社察罚字〔2025〕第2号），对你单位处9000元的罚款。现你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也未提起行政诉讼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催告如下：
1、 你单位应按照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崇人社察罚字〔2025〕第2号）的规定，缴纳罚款9000元；
2、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缴纳自 2025年5月10日起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的9000元罚款；
3、 你单位自接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义务，将上述罚款缴至农业银行南通营业部，收款单位：南通市崇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账号：107070010402888820550010000。 逾期仍不履行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你单位有进行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如需要陈述、申辩，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或申辩。逾期未提出陈述或申辩，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或申辩的权利。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南通市崇川区城港路56号3幢304室
联系人：李王建    联系电话：0513-85603006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南通市崇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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